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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科技局、沈抚示范区产业创新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为充分发挥专家在科技创新和决策咨询中的作用，提升专家管理与使用效能，更好地推动科技专家库数据建设，按照《辽宁省科技专家库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各领域科技专家，并对已在库专家进行信息更新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入库条件
科技计划项目专家实行分类管理，分为产业技术类专家、战略管理类专家、财务金融类专家三类。入库专家应满足基本条件和专业条件。积极鼓励企业科技工作者和青年科技工作者申请入库。
（一）基本条件
1.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，政治立场坚定。
2.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作风严谨、客观公正。
3.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，从事相关领域工作3年以上，熟悉相关领域或行业研究发展动态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范。
4.身体健康，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完成评审、评估、咨询等工作。
5.无学术道德问题，无不良社会信用记录，无犯罪记录，无被取消评审专家资格等情形。
（二）专业条件
1.产业技术类专家条件。主要涵盖从事基础研究、技术研发与推广和产业创新等方面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。具体包括：（至少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）
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（或取得专业技术高级资格或水平证书）或博士后出站并在相关领域开展研究工作3年以上；作为项目（课题）第一负责人承担过已经验收通过的省部级及以上科技计划项目（课题）；省部级三等奖以上科技奖励主要获得者（排名前3）；入选省级人才计划的优秀青年人才；创新型领军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、科技型中小企业等的技术主要负责人。
2.战略管理类专家条件。主要涵盖从事规划、发展战略、政策研究、决策咨询、行政管理、项目管理、科技伦理治理等方面工作，熟悉国家、省科技创新政策和规划的管理人才。具体包括：（至少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）
省科技咨询委员会成员；省级以上智库或咨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分析师；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县处级以上职务、省属以上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副处级以上职务的行政管理人才；省级以上创新平台的主要负责人；高新技术企业、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等的高级管理人员；科普基地负责人；从事知识产权管理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工作的机构主要负责人。
3.财务金融类专家条件。主要涵盖从事财务核算、审计的专业会计人员和资本市场、银行信贷、创业投资等金融机构的战略分析决策的管理人才。具体包括：（至少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）
熟悉科技经费审计的注册会计师；具有会计、审计、经济专业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取得专业技术高级资格或水平证书；省属以上高等学校、医院、科研院所，上市公司、大型国有企业等财务（审计）部门负责人；在银行、证券、股权、资产管理、创业投资等金融机构从事具备3年以上的创业投资、银行信贷或上市辅导工作经验的中高级管理人员。
二、操作流程
专家征集入库、在库专家信息更新均通过“辽宁省科技创新综合信息平台”（网址：http://218.60.151.64，下称“信息平台”）全流程网上操作，无需报送纸质材料。
（一）专家申请入库操作流程
专家入库采用专家本人自愿申请、单位审核推荐的方式。
1.个人、单位用户需先在“信息平台”注册二级用户（专家个人申报账号）、一级用户（单位管理账号），已注册用户可通过原账号直接登录。
2.专家通过“二级用户帐号”登陆“信息平台”，进入“专家库”模块，依次点击“专家申报——新增专家——辽宁省科技厅计划项目专家征集——开始申报”，按照系统要求填写相关信息，确认无误后提交至单位。
3.专家所在单位通过“一级用户帐号”登录“信息平台”，进入“专家库”模块，点击“单位专家一览”，选择专家类别为“辽宁省科技厅计划项目专家征集”的条目，对专家提交信息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后提交至推荐单位。
4.推荐单位通过“初审推荐帐号”登录“信息平台”，进入“专家库”模块，点击“专家初审”，选择专家类别为“辽宁省科技厅计划项目专家征集”的条目，对归口管理单位提交专家信息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后推荐至省科技厅。
5.省科技厅统一审核，符合条件的专家纳入专家库。
（二）专家信息更新操作流程
1.库内专家状态已全部设置为“待更新”，所有在库专家均应登录系统进行信息更新，信息不完整专家务必进行信息完善。各推荐单位、专家所在单位管理人员请及时通知并组织在库专家更新信息。
2.专家通过“二级用户帐号”登陆“信息平台”，进入“专家库”模块，依次点击“专家申报——用户专家一览——选择专家类别为‘辽宁省科技厅计划项目专家征集’的条目——修改”，对本人信息进行更新。根据科技管理改革和“放管服”有关要求，秉承为专家“减负”原则，我们对部分信息内容进行了合并、精简，对“专家类型”“技术领域”等内容进行了优化、细化。请各位专家务必重新填写相关内容，信息不完整将无法保存提交。
3.专家所在单位审核后提交至推荐单位，推荐单位审核后推荐至省科技厅。具体操作同“专家申请入库操作流程”3—5条。
三、有关事项
（一）专家至少选择一种“专家类型”和“技术领域”，可以多选。专家应确保填报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（二）专家所在单位、推荐单位应做好组织和服务，认真审核，严格把关。
（三）专家征集工作实行常年受理申请，我厅定期对专家的入库申请进行集中审核，将符合条件的专家纳入专家库。
（四）请各单位组织在库专家于2024年11月13日前登录系统完成信息更新及确认工作，并于11月15日前将审核通过的专家提交至推荐单位。推荐单位于11月20日前完成专家推荐。如相关信息更新及确认不及时，将影响后续专家参与我省科技计划评审等管理工作。对于已经连续两年以上未进行信息更新确认的专家账号，我厅将视情予以冻结或退库处理。
四、联系方式
省科技厅科技资源统筹处：李  昊  024-2398343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刘程远  024-23983407
系统支持：卞守龙  024-23983158   176124886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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